附件1


苗栗縣頭份市公所運動暨藝文績優人才獎勵金申請表(個人)

	姓	名
	
	出生日期
	

	身分證字號
	
	申請年度
	

	就讀學校
(科系)或職業
	
	聯絡電話
	

	戶籍地址
	

	通訊地址
	

	代表隊名稱
	無則免填

	競賽名稱
	

	參加組別
項目
	

	比賽成績
	

	檢附資料
	□1申請表  □2秩序冊        □3成績證明(獎狀影本)
□4成績名冊(視需要提供)  □5領據  
□6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       □7設籍證明



	申請日期
	年	月	日
	申請人簽章
	

	核定金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申請人請勿填寫）

	承辦人
	業務主管
	       主任秘書
	市長或授權人

	
	
	
	


[bookmark: _GoBack]備註：如未成年者由父(母)或法定代理人代為申請。
